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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保护和改善声环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要求，国家有关部

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不断加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力度。2017

年，共印发185份有关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规章和文件，7个城市首次完成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工作，16个省（区）所辖的29个城市完成了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工

作。

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

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三项监测工作，共监测79669个点位。全国城市功能区

声环境昼间监测总点次达标率为92.0 %，夜间监测总点次达标率为74.0 %。昼间区

域声环境质量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3.9 dB(A)。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67.1 dB(A)。

2017年，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共收到涉及环境噪声的投诉55.0万件（占环保投诉

总量的42.9 %），办结率为99.7 %。其中，工业噪声类投诉占10.0 %，建筑施工噪声

类投诉占46.1 %，社会生活噪声类投诉占39.7 %，交通运输噪声类投诉占4.2 %。

2017年，各级地方政府还开展了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绿色护考”行动等工

作，针对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采取了各项有效

措施，为改善声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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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现状

2017年，全国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开展了

监测和评价。结果表明，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昼间监测总点次达标率为92.0 %，

夜间监测总点次达标率为74.0 %。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的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3.9 

dB(A)。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67.1 dB(A)。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功能

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区域及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平均值均劣于全国平均水平。

1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1.1  2017年现状

1.1.1  全国城市

2017年，全国共有3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报送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1838点次，昼间、夜间各10919点次。昼间共有10041个监测点

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0 %；夜间共有8075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74.0 %。总体来看，本年度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类区昼夜各监测103点次，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76.7 %，夜间为58.3 

%；1类区昼夜各监测2516点次，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86.7 %，夜间为73.3 %；2类

区昼夜各监测3619点次，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2.1 %，夜间为82.5 %；3类区昼夜

各监测2102点次，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6.7 %，夜间为86.9 %；4a类区昼夜各监测

2491点次，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73.3 %，夜间为52.0 %；4b类区昼夜各监测88点

次，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7.7 %，夜间为71.6 %。见图1-1和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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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7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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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7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功能区
类别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监测点次 103 103 2516 2516 3619 3619 2102 2102 2491 2491 88 88

达标点次 79 60 2181 1843 3334 2987 2033 1827 1827 1295 86 63

达标率（%） 76.7 58.3 86.7 73.3 92.1 82.5 96.7 86.9 73.3 52.0 97.7 71.6

从图1-1和表1-1可见：各类功能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均高于夜间；4b类区

（即：铁路干线两侧区域）昼间及3类区（即：工业、仓储物流区）夜间点次达标

率在各类功能区中最高；4a类区（即：交通干线两侧区域）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

在各类功能区中最低。

1.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17年，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3280点次，昼间、夜间各

1640点次。昼间共有1437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87.6 %；夜间共有950个

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57.9 %。总体来看，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昼间

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类区昼夜各监测12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83.3 %，夜间为50.0 %；1类

区昼夜各监测304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78.9 %，夜间为55.9 %；2类区昼夜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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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总点次达标率

636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89.3 %，夜间为71.5 %；3类区昼夜各监测300点次，昼间

点次达标率为96.7 %，夜间为78.7 %；4a类区昼夜各监测376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84.3 %，夜间为20.5 %；4b类区昼夜各监测12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100.0 %，夜间

为50.0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如表1-2所示。

表1-2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功能区
类别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监测点次 12 12 304 304 636 636 300 300 376 376 12 12

达标点次 10 6 240 170 568 455 290 236 317 77 12 6

达标率（%） 83.3 50.0 78.9 55.9 89.3 71.5 96.7 78.7 84.3 20.5 100.0 50.0

与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各类功能区

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总点次达

标率如图1-2a、1-2b和表1-3所示。

城市名称
总点次达标率

城市名称
总点次达标率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北  京 100.0 50.0 武汉 75.0 52.1

天  津 91.3 53.8 长沙 85.0 46.7

石家庄 91.7 22.9 广州 65.9 47.7

太  原 100.0 75.0 南宁 85.7 46.4

呼和浩特 95.0 60.0 海口 100.0 62.5

沈  阳 96.4 82.1 重庆 88.6 55.7

长  春 93.8 65.6 成都 84.2 39.5

哈尔滨 66.2 38.2 贵阳 81.3 43.8

上  海 93.1 63.9 昆明 100.0 71.9

南  京 97.9 94.8 拉萨 87.5 50.0

杭  州 83.7 65.2 西安 75.0 28.1

合  肥 86.7 68.3 兰州 85.7 53.6

福  州 93.8 50.0 西宁 70.0 35.0

南  昌 82.5 55.0 银川 100.0 90.0

济  南 77.8 44.4 乌鲁木齐 93.3 66.7

郑  州 56.3 43.8 / / /

单位：%



图1-2a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昼间总点次达标率

图1-2b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夜间总点次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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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7年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1.2  与上年比较

1.2.1  全国城市

与2016年相比，0类功能区夜间、1类功能区夜间、4a类功能区夜间、4b类功能

区昼间点次达标率有所上升，其他各类功能区点次达标率均不同程度下降：0类区

昼间点次达标率下降1.9个百分点，夜间上升1.0个百分点；1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下

降0.7个百分点，夜间上升0.5个百分点；2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下降0.4个百分点，夜

间下降0.9个百分点；3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下降0.5个百分点，夜间下降1.4个百分

点； 4a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下降19.3个百分点，夜间上升1.6个百分点；4b类区昼间

点次达标率上升2.4个百分点，夜间下降0.5个百分点。2017年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

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如图1-3和表1-4所示。

表1-4  2017年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17 76.7 58.3 86.7 73.3 92.1 82.5 96.7 86.9 73.3 52.0 97.7 71.6

2016 78.6 57.3 87.4 72.8 92.5 83.4 97.2 88.3 92.6 50.5 95.3 72.1

增幅 -1.9 1.0 -0.7 0.5 -0.4 -0.9 -0.5 -1.4 -19.3 1.5 2.4 -0.5

达标率

年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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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6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0类区昼间和夜间、4a类区昼间和夜间点次达

标率同比上升，4b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持平、夜间点次达标率同比下降，其

余各类功能区达标率同比不同程度下降：0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上升28.8个百分点，

夜间上升40.9个百分点；1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下降5.0个百分点，夜间下降3.6个百

分点；2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下降0.9个百分点，夜间下降4.8个百分点；3类区昼间

点次达标率下降0.3个百分点，夜间下降1.0个百分点；4a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上升

6.5个百分点，夜间上升2.2个百分点；4b类区昼间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持平，夜间下

降10.0个百分点。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如图

1-4、表1-5所示。

图1-4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表1-5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17 83.3 50.0 78.9 55.9 89.3 71.5 96.7 78.7 84.3 20.5 100.0 50.0

2016 54.5 9.1 83.9 59.5 90.2 76.3 97.0 79.7 77.8 18.3 100.0 60.0

增幅 28.8 40.9 -5.0 -3.6 -0.9 -4.8 -0.3 -1.0 6.5 2.2 0 -10.0

达标率

年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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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声环境质量

2.1  2017年现状

2.1.1  全国城市

2017年全国共有3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报送了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3.9 dB(A)。

在323个城市中，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城市19个，占5.9 %；二级的

城市210个，占65.0 %；三级的城市90个，占27.9 %；四级的城市3个，占0.9 %；五

级的城市1个，占0.3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如图1-5

所示。

图1-5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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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的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7 

dB(A)。其中，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城市1个，占3.2 %；二级的城市18个，占

58.1 %；三级的城市12个，占38.7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处于

二级和三级水平。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如图

1-6所示。



图1-6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

图1-7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和平均等效声级如图1-7

和表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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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Sd)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Sd)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Sd)

北京 53.2 合肥 54.4 重庆 53.1

天津 53.9 福州 57.5 成都 54.3

石家庄 54.4 南昌 53.6 贵阳 58.8

太原 53.2 济南 53.7 昆明 53.2

呼和浩特 54.0 郑州 56.0 拉萨 48.2

沈阳 54.8 武汉 56.1 西安 56.5

长春 56.2 长沙 53.3 兰州 53.9

哈尔滨 59.3 广州 55.3 西宁 53.8

上海 55.7 南宁 56.1 银川 53.0

南京 53.6 海口 56.0 乌鲁木齐 54.4

杭州 55.2 / / / /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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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上年比较

2.2.1 全国城市

与2016年相比，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上升0.9个百分点；二级的城

市比例下降3.3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1.8个百分点；四级的城市比例上升

0.3个百分点，五级的城市比例上升0.3个百分点。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

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如图1-8和表1-7所示。



表1-7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7 5.9 65.0 27.9 0.9 0.3

2016 5.0 68.3 26.1 0.6 0

年际变化 0.9 -3.3 1.8 0.3 0.3

单位：%

2.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6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四级、五级的城市

比例没有变化；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6.4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6.4个百分

点。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如图1-9和

表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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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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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1-8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7 3.2 58.1 38.7 0 0

2016 3.2 64.5 32.3 0 0

年际变化 0 -6.4 6.4 0 0

单位：%

2017年，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如图1-10和表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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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表1-9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城市名称 2017年 2016年 增值 城市名称 2017年 2016年 增值

北京 53.2 54.3 -1.1 武汉 56.1 55.9 0.2

天津 53.9 54.0 -0.1 长沙 53.3 54.5 -1.2

石家庄 54.4 54.4 0 广州 55.3 55.3 0

太原 53.2 52.9 0.3 南宁 56.1 54.2 1.9

呼和浩特 54.0 53.8 0.2 海口 56.0 55.7 0.3

沈阳 54.8 54.7 0.1 重庆 53.1 53.3 -0.2

长春 56.2 56.0 0.2 成都 54.3 54.1 0.2

哈尔滨 59.3 58.5 0.8 贵阳 58.8 59.0 -0.2

上海 55.7 52.3 3.4 昆明 53.2 53.5 -0.3

南京 53.6 54.0 -0.4 拉萨 48.2 48.3 -0.1

杭州 55.2 56.4 -1.2 西安 56.5 55.7 0.8

合肥 54.4 54.3 0.1 兰州 53.9 54.3 -0.4

福州 57.5 56.9 0.6 西宁 53.8 53.4 0.4

南昌 53.6 53.6 0 银川 53.0 53.0 0

济南 53.7 53.1 0.6 乌鲁木齐 54.4 53.3 1.1

郑州 56.0 55.6 0.4 / / / /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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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3.1  2017年现状

3.1.1  全国城市

2017年全国共有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

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7.1 dB(A)。

其中，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213个，占65.7 %；二级的城市

90个，占27.8 %；三级的城市19个，占5.9 %；四级的城市1个，占0.3 %；五级的城

市1个，占0.3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如图1-11所示。

图1-11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

3.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8.9 dB(A)。

其中，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11个，占35.5 %；二级的城市

16个，占51.6 %；三级的城市3个，占9.7 %，四级的城市1个，占3.2 %。2017年直辖

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如图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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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和监测结果如图1-13和

表1-10所示。

图1-13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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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3.2 与上年比较

3.2.1 全国城市

与2016年相比，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下降3.2个百分

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上升1.7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2.5个百分点；四级的

城市比例下降1.3个百分点；五级的城市比例上升0.3个百分点。2017年全国城市昼

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如图1-14和表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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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名称

覆盖路长
(km)

超70dB(A)比
例(%)

dB(A)
城市
名称

覆盖路长
(km)

超70dB(A)比例
(%)

dB(A)

北京 962.7 43.2 69.3 武汉 392.9 53.6 70.5

天津 499.6 23.8 67.8 长沙 355.7 57.4 70.0

石家庄 399.2 22.6 68.4 广州 1022.0 34.6 69.0

太原 127.6 11.5 70.0 南宁 159.7 16.5 68.0

呼和浩特 239.9 23.5 69.4 海口 145.4 31.1 69.2

沈阳 142.4 53.5 67.3 重庆 533.9 18.3 66.7

长春 279.7 27.8 69.9 成都 214.8 29.4 69.3

哈尔滨 120.2 81.2 73.8 贵阳 285.2 26.9 69.1

上海 204.8 55.8 69.9 昆明 296.4 6.7 67.1

南京 276.1 17.6 68.0 拉萨 53.0 27.1 69.1

杭州 707.9 26.7 67.8 西安 202.1 57.5 70.6

合肥 591.7 31.9 68.7 兰州 125.4 19.9 69.0

福州 335.3 43.6 69.3 西宁 85.7 16.9 69.4

南昌 252.1 26.2 67.9 银川 198.8 18.0 67.5

济南 166.6 53.1 70.6 乌鲁木齐 378.4 8.8 66.1

郑州 131.3 41.9 69.6 / / / /



图1-14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1-11  2017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7 65.7 27.8 5.9 0.3 0.3

2016 68.9 26.1 3.4 1.6 0

年际变化 -3.2 1.7 2.5 -1.3 0.3

单位：%

3.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6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下降9.7

个百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上升6.4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3.2个百分点，

四级、五级的城市比例与上年持平。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

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如图1-15和表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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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1-12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7 35.5 51.6 9.7 3.2 0

2016 45.2 45.2 6.5 3.2 0

年际变化 -9.7 6.4 3.2 0 0

单位：%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如图1-16

和表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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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表1-13  2017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城市名称 2017年 2016年 增值 城市名称 2017年 2016年 增值

北京 69.3 69.3 0 武汉 69.8 67.1 2.7

天津 67.7 67.9 -0.2 长沙 70.0 69.6 0.4

石家庄 67.3 66.1 1.2 广州 68.8 69.0 -0.2

太原 62.9 63.3 -0.4 南宁 68.0 68.0 0

呼和浩特 68.4 68.9 -0.5 海口 69.2 68.9 0.3

沈阳 69.2 69.1 0.1 重庆 66.7 67.2 -0.5

长春 69.4 69.5 -0.1 成都 69.3 70.9 -1.6

哈尔滨 73.8 73.4 0.4 贵阳 69.1 69.6 -0.5

上海 69.9 69.7 0.2 昆明 67.1 67.4 -0.3

南京 67.0 67.9 -0.9 拉萨 69.1 69.3 -0.2

杭州 67.8 67.9 -0.1 西安 70.6 71.2 -0.6

合肥 68.7 67.8 0.9 兰州 69.0 68.7 0.3

福州 69.3 69.3 0 西宁 69.4 69.7 -0.3

南昌 67.9 67.6 0.3 银川 67.5 67.5 0

济南 67.8 67.0 0.8 乌鲁木齐 66.1 66.5 -0.4

郑州 69.6 69.6 0 / / / /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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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方法

一、功能区声环境监测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评

价指标为昼间、夜间监测点次的达标率。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限值见下表。

二、区域声环境监测

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 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代表该城市昼间

和夜间的环境噪声总体水平。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按下表进行评价。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

“差”。

其中，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

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

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

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

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各类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

“差”。

三、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与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反映道路交通噪声源

的噪声强度。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按下表进行评价。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

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0

功能区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间 ≤50 ≤55 ≤60 ≤65 ≤70 ≤70

夜间 ≤40 ≤45 ≤50 ≤55 ≤55 ≤60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68.0 68.1～70.0 70.1～72.0 72.1～74.0 ＞74.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58.0 58.1～60.0 60.1～62.0 62.1～64.0 ＞64.0

单位：dB(A)

单位：dB(A)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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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工作

2017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围绕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声环境

质量监测、环境噪声投诉与处理、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绿色护考”行动、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发布了185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有关的法规、

规章和文件，环境噪声相关科研和产业稳步发展。

1  法规、规章、文件和标准

2017年，为规范和指导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各级政府发布了与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文件共185份，内容涉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声环

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行动、建筑施工噪声专项整治等工作。

国家现行环境噪声标准体系包括声环境质量标准2部，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部，

产品噪声辐射标准5部，环境噪声监测类标准10部和环境噪声管理类标准2部。详见

附表1。

2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规定“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声环境质量标

准的适用区域，并进行管理”。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声

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要求各地充分

认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重要性，功能区要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用地性质变化而同

步调整。截止2017年底，全国共有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733个县级城市划分了声

环境功能区。

2017年，山西朔州市、安徽淮北市、广西贺州市和来宾市、海南儋州市、云

南丽江市、甘肃临夏市等7个城市完成了声环境功能区首次划分工作。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广西、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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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个已划定声环境功能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近5年内进行过调整的城市

119个，占比39.7 %；近5~10年内进行过调整的城市91个，占比30.3 %；近10~15年内

进行过调整的城市46个，占比15.3 %；近15年内均未开展过调整的城市44个，占比

14.7 %。300个城市最近一次声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情况如表2-2所示。

表2-1 2017年开展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的城市

省份 市（州）

2017年首次划分

山西 朔州

安徽 淮北

广西 贺州、来宾

海南 儋州

云南 丽江

甘肃 临夏

2017年调整

山西 大同

内蒙古 兴安盟

辽宁 沈阳、锦州

吉林 长春

黑龙江 牡丹江

江苏 常州

浙江 宁波、舟山

福建 龙岩、莆田、南平

山东 济南

湖南 长沙

广东 汕头、河源、惠州

广西 贵港

四川 达州、甘孜州

贵州 六盘水、毕节、黔南州

云南 昆明

甘肃 酒泉、张掖、武威、庆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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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云南、甘肃等16个省（自治区）所辖的29个城市完成了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工

作。2017年完成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的城市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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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环境质量监测

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区域声环境质

量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三项监测工作。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每季度监测1次，

全国共有监测点位2731个；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每年监测1次，全国共有监测点位

55823个，覆盖城市区域面积28028平方公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每年监测1

次，全国共有监测点位21115个，覆盖道路长度35814公里。监测点位情况详见附表

2。

4  环境噪声投诉与处理

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加强与公安、交通、工商等部门协作，多地建立了环保

“12369”、公安“110”、城建“12319”、市民服务热线“12345”、政民互动平

733个已划定声功能区的县级城市中，近5年内进行过调整的城市303个，占比

41.3 %；近5~10年内进行过调整的城市153个，占比20.9 %；近10~15年内进行过调

整的城市106个，占比14.5 %；近15年内均未开展过调整的城市171个，占比23.3 %。

733个县级城市最近一次声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情况如表2-3所示。

表2-2  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最近一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情况

表2-3 733个县级城市最近一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情况

声功能区划 
调整时间

5年内 5~10年间 10~15年间 15年前 合计

城市数量 119 91 46 44 300

所占比例（%） 39.7 30.3 15.3 14.7 100.0

划分调整时间 5年内 5~10年间 10~15年间 15年前 合计

城市数量 303 153 106 171 733

所占比例（%） 41.3 20.9 14.5 23.3 100.0



1 数据主要来源于环保部门“12369”举报平台和部分省市环保热线与公安、城管、市长热线等信息共享数据。

图2-1  2017年四类环境噪声投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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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环境噪声投诉中，工业噪声投诉占10.0 %，建筑施工噪声投诉占46.1 %，

社会生活噪声投诉占39.7 %，交通运输噪声投诉占4.2 %，2017年四类环境噪声投诉

比例如图2-1所示。

台等多种噪声污染投诉渠道，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接到投诉后及时转给相应的职

能部门处理。2017年共收到环保投诉128.1万件1，其中涉及噪声的投诉55.0万件（占

比42.9 %），办结率为99.7 %。近五年噪声投诉情况如表2-4所示。

表2-4  近五年噪声投诉情况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噪声投诉总数（万件） 28.4 45.7 35.4 52.2 55.0

占环保投诉总量的比例（%） 39.2 56.4 35.3 43.9 42.9

工业噪声 
10.0% 

建筑施工 噪声

 46.1%

交通噪声 
4.2% 

社会生活 噪声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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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施工噪声投诉中，昼间施工噪声投诉占12.7 %，夜间施工噪声投诉占

87.3 %。在社会生活噪声投诉中，对娱乐场所（酒吧、KTV等）噪声投诉占24.3 

%，对固定设备（冷却塔、风机等）噪声投诉占28.6 %，商业、邻里、广场舞等其

他类噪声投诉占47.1 %。

5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

截至2017年底，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了2062个环境噪声自动监

测站点。其中，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站点447个，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站点190个，建

筑施工、工业企业等噪声源监督性监测站点1092个，噪声敏感区宣传、警示用途的

监测站点（噪声显示屏）209个，科研用途的监测站点57个，机场周围区域噪声监

测站点26个，其他用途的监测站点41个。具体如附表3所示。

6 “绿色护考”行动

为确保考生有安静的考试环境，各地在重要考试期间通过部门联动的方式开展

了“绿色护考”行动，加强对学校、居民区、考场周围等噪声敏感区的巡查密度，

严格控制建筑施工等噪声污染源作业时间，及时查处和制止噪声敏感区附近噪声污

染源。2017年，全国共有336个城市开展了“绿色护考”行动，覆盖考试类别包括中

考、高考、自学考试和公务员录用考试等。

7 各类噪声污染防治

2017年，全国各地继续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噪声法》中规定的四类噪

声（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积极采取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

7.1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

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确保工业企业厂界噪声达

标。严格执法，对于噪声超标排放扰民的工业企业，采取停产、罚款、限期治理、

搬迁等措施。严控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建设产生严重噪声污染的企业，推进工

业企业“退城进园”，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引导居民区周边的企业逐步实施搬迁和

置换，向工业园区集中。推进高噪声排放行业集中区建设，如福州、厦门、泉州等



2 新生产机动车噪声型式检验是按照国家机动车噪声标准的要求，对机动车生产企业新设计、定型的机动车产品进行环境

风险评估和排放达标能力考核的环保管理制度。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进口企业应当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其生产、

进口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噪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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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新城区规划建设五金加工、汽车维修、废品收购等高噪声行业的集中区示范

点。

7.2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建设项目施工前，依法实行申报管理制度。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

措施，督促施工单位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技术和机械设备，严格执行夜间施工审批

制度，控制施工时间，如四川、贵州等省明确规定中午12:00-14:00之间禁止施工。

实行建筑施工公告制度，如湖北省要求所有建筑施工场地设置《建筑工地环保监督

公示牌》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安装视频监控、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加强监管，如上海

市在建筑施工工地、混凝土搅拌站安装了767套和143套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江苏无

锡市在地铁施工全线各站点安装了噪声自动监测系统。

7.3 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新生产机动车开展噪声型式检验工作2。2017年，全国共有1031家机动车企业进

行了环保信息公开，上传了52952个车型的噪声型式检验信息。其中，轻型车型7473

个，占车型总数的14.0 %；重型车型38090个，占车型总数的72.0 %；摩托车型5159

个，占车型总数的10.0 %；电动车型2230个，占车型总数的4.0 %。

采取声屏障、隔声窗、降噪路面、路面“白改黑”改造、建设生态隔离带、设

立禁鸣区和限速区等措施，减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如湖北武汉市在规划中严格落

实《城市道路绿化规划及设计规范》，并制定了《武汉市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对道路绿地率提出了明确要求，对高架桥主线结构外边缘与沿线既有建筑物

最小净距做出了不小于12米的规定。浙江温州市规范了大中型载客汽车、载货汽车

等车辆行驶线路，均衡交通流量，提高道路综合通行效能。

7.4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各地环保部门加强与城管、公安、工商、文化、建设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共同推进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治理。加强文化娱乐场所和商业经营活动噪声污染的管

理，商业区、文化娱乐场所在选择场地前必须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通过社区自治和

加强宣传，减少广场舞噪声扰民；加强对商铺的日常巡查管理，禁止利用高分贝音

响招揽顾客；开展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解决酒吧、KTV、夜市等社会生活噪

声污染投诉热点问题。

创建安静居住小区，通过居民自律及物业管理化解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2017年，上海市创建了9个安静居住小区（面积44.03万平方米），约1.2万群众受

益。截至2017年底，上海累计创建了202个安静居住小区（面积1974.1万平方米），

约51.7万群众享受到了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8 环境噪声相关科研

2017年，各级环保部门组织立项或承担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科研项目17个，

经费合计702.3万元。研究内容涉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技术研究与应用、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规划与对策、噪声地图研究、环境噪声管理系统、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建

设技术与应用、设备噪声控制规范等方面。

9 环境噪声相关产业

2017年，全国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约为135亿元，与上年相比略有

增长。其中，噪声控制工程与装备约71亿元。近五年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

值如表2-5所示。全国从事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产业和工程技术服务的企业总数约

600家，从业总人数接近2万人。专业从事噪声振动控制相关产业、年产值超过亿元

的企业已有3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110余家。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 156 150 119 132 135

噪声控制工程与装备 89 81 57 76 71

表2-5  近五年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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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地方经验

为持续改善声环境质量，各地不断加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并取得积

极成效。其中，杭州市持续完善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组织专项行动，开展广场舞和

道路交通噪声管理；贵阳市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的

原则，切实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改善声环境质量；深圳市将噪声控制列为市政府重点

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出台地方相关规范文件，开展建筑施工噪声和交通噪声重点

整治。

1 杭州市

1.1 明确职责，持续完善噪声污染防治规定

《杭州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自制定实施以来，已经过三次修订完善，适用范

围从主城区扩大到杭州市整个行政区域，明确规定由环保部门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2010年，杭州市环保局联合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环境噪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权的通知》（杭环

发﹝2010﹞160号），明确了环保部门对工业噪声、固定设备噪声等违法行为的行政

处罚权，公安部门对机动车鸣笛噪声、高音喇叭、邻里噪声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权，城管部门对夜间施工噪声及商业经营、文化娱乐类社会生活噪声等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权，使《杭州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更具操作性。

1.2 主动作为，推动道路交通噪声管理

杭州市政府把解决道路交通噪声污染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认真开

展现状监测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道路和周边敏感建筑立项批复时间顺序，

提出“先有房、后有路”和“先有路、后有房”两类情况的管理建议方案。对于

“先有房、后有路”的情况，由路权单位（建设或营运单位）负责落实道路交通噪

声污染防治措施，环保、规划、建设、交通等部门按职责加强监督管理。对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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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路、后有房”的情况，通过对周边敏感建筑物安装隔声屏障、隔声窗，加强路面

维护，加强交通管理等措施控制道路交通噪声。

1.3 齐心协力，开展广场舞噪声管理

通过有效措施，较好解决了西湖景区湖滨公园广场舞噪声问题。杭州市按照属

地负责的原则，由西湖湖滨景区管理办公室会同景区城管、环保、公安、法制等部

门，制定了“政府牵头、群众参与、部门配合”的广场舞管控机制。城管部门召集

各广场舞代表座谈，制定广场舞“两控两让”（控设备、控分贝，让出节假日，让

出游客通道）要求和《湖滨景区文明娱乐公约》。环保部门指导景区管理办公室将

噪声管控标准作为在公园景区管控高音喇叭和高噪声设备的依据，城管执法人员联

合公安部门开展现场执法，由公安部门对噪声超标的团体进行劝阻或处罚。

1.4 科研支撑，提高噪声污染防治能力建设

杭州市初步建立了基于噪声自动监测、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噪声地图三合

一的环境噪声信息管理平台。2017年11月，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

技术中心与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联合成立了杭州实验室，共同开展大型活动

声环境质量保障、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等热点问题研究，

为“峰会后，亚运前”的杭州市声环境质量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2 贵阳市

2.1 顶层设计，推进噪声污染防治目标责任落实

贵阳市结合《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编制的契机，逐步完善噪声污染防治

工作存在的制度缺失和法律空白，确保噪声污染防治具体工作有人抓、有法管、能

落实。制定实施《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办法》，将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纳

入城市行政执法管理范畴，执法力量下沉至街道和社区，让执法变被动为主动。制

定《贵阳市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强化目标导向、细化责任分工、明确工

作措施、量化结果考核，在时间、任务和措施上制定治本之策。

2.2 部门联动，有效打击噪声污染违法行为

2017年，贵阳市各部门按照环境噪声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部门联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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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共管，取得明显成效。环保部门立案查处噪声超标排放11起，处罚100余万元。

公安部门查处鸣号交通违法行为3.3万余起。城管部门查处商业噪声污染案件1.7万

余起、建筑工地噪声污染案件5千余起。工商部门检查企业千余家，下发噪声防控

提示书173份。

2.3 主动作为，重点解决噪声扰民的突出问题

制定实施《贵阳市城市交通干线设置声屏障相关规定（试行）的通知》，解决

“先有路、后有房”和“先有房、后有路”两种情况的交通噪声扰民难题。与铁路

管理部门协调配合，通过属地政府加强宣传引导、修建人车分流设施、专人防守铁

路线网，在保证火车行车安全的情况下使铁路部门减少警示鸣笛，并减少预防性鸣

笛，使区域火车鸣笛扰民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2.4 共建共治，全民参与噪声污染防治

畅通“12345”“12369”投诉平台，完善建设项目噪声污染防治公示、公告制

度，加强公众参与。积极听取和采纳建筑施工周边群众的合理建议，充分保障群众

的权益，争取群众理解和支持。在主要交通路口安装鸣笛抓拍系统，并实时显示违

法车辆名单，接受群众监督。

3 深圳市

3.1 完善相关制度

2017年，深圳市出台了《声屏障设计指引》，规范道路声屏障性能，保障声屏

障设施的协调美观、安全与降噪效果。同时还印发了《政府产权公交场站充电站降

低噪声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此类充电站的噪声管理，避免噪声扰民。正在研究

制定《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噪声污染防治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划、

国土、住建、环保、交通等各部门职责，重点解决现有道路对两侧噪声敏感建筑物

的噪声影响。

3.2 压实部门责任

将噪声监管指标纳入生态文明考核，对住建、交通、规划、公安等部门的噪声

污染防治职责履职情况列入考核范围。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各部门齐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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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面，取得较好成效。

3.3 开展专项整治

公安部门对两侧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道路、城市轨道和铁路，设置了禁鸣、限

行、限速等标识标牌。要求新建道路一律采用低噪声路面，有效缓解了辖区道路交

通噪声污染。组织开展公交场站噪声整治专项行动，建立充电站噪声管理制度，将

降噪工作纳入场站日常管理，不定期组织抽查公交场站噪声问题。严格施工工地监

管，对超时施工单位进行处罚。建立施工工地噪声污染管理台账，对噪声扰民投诉

属实的工地进行相应处罚，并向社会公开。组织环保、城管、住建、交通等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加大对夜间施工工地的监督巡查。

3.4 加强宣传教育

深圳市充分利用市内主要媒体、网络新媒体，宣传报道有关噪声污染防治的内

容，并对各类噪声污染防治宣传教育活动进行充分报道。另外，还通过电视台相关

直播节目，及时回应群众对噪声管理方面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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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报告资料根据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建设兵团 2017 年度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国环境质

量报告书》等汇总整理而成，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资料。



专栏2  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

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环发〔2010〕144号）有关要求，加强城

乡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声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工

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重要性

声环境功能区是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强化噪声源监督管理和环境执法、改善

声环境质量的重要依据和手段。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

路网快速扩张，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不断变化，环境影响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变化，不

少城市现行声环境功能区已不能适应环境噪声管理需求，亟需调整。各地要深刻认识

做好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以下简称区划）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切实维护区

划工作的严肃性，有效控制环境噪声污染程度和范围，不断改善声环境质量，努力建

设安静舒适的声环境。

二、总体要求和原则

以改善声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的声环境为目标，以城市总体规

划为指导，重点考虑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用地现状，按照规划用地性质、用地现状、

声环境质量现状和现行声环境功能区，科学划定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要加强监管，不

能随意降低已划定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要遵循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

宜，统筹兼顾，综合部署，有利于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声环境功能区应覆

盖整个城市规划区范围，并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用地性质变化而同步调整。

三、工作要求

（一）前期准备。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用地现状，结合各地环境噪声污染水平，收集、整理城市总

体规划图和相关资料、用地现状图和统计资料、城市地理信息图、声环境质量现状统

计资料等。在此基础上，已划分的城市应评估现行声环境功能区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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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拟调整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的区域需重点说明，编制区划调整大纲；未划分声环境功

能区的城市应编制区划大纲，包括依据、范围、原则、技术路线、工作内容等，做好

声环境功能区与城市总体规划、用地现状的有效衔接。

（二）方案编制。

要依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开展区划工作，科

学确定区划单元,并统计各个区划单元内不同用地类型所占比例。依据区划方法确定各

个区划单元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用地现状与城市总体规划用途相差较大的区域，以

用地现状作为依据。对相同类型区划单元，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应保持一致。对不能用

现有资料确定且有争议的区划单元，应进行现场踏勘并在论证后确定。交通干线建设

规划未实施前应按照当前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管理，规划实施后实时调整为4类区。结

合现场调查，对划分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进行可行性分析后，编制区划方案并绘制区

划图。

（三）颁布程序。

区划方案应充分征求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的意见后，由地方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当地人民政府审批、公布实施，并报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各地应主动公开声环境功能区信息，有条件的城市可结合城市地理信息建设查询平

台，确保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四）实施要求。

各地在道路规划和建设、房地产开发等相关管理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声环境功能区

类别的管理目标。建设项目严格执行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准入，禁止在0、1类区、严

格限制在2类区建设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项目。地方人民政府应根据声环境功能区监

测评价结果，从噪声源、传播途径、噪声防护等方面综合分析超标原因，结合城市总

体规划，制定声环境质量改善计划，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依

据。

四、保障措施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指导行政区域内的区划工作，为当地市级、县（区）级

环境保护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完善备案制度。需实施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和调整工作的

地区原则上应于2018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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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有

关部门的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分工，落实资金和人员保障，确保顺利完成本地区的区

划工作。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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